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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B8_82_E5_85_AC_E5_c33_44197.htm 上市公司应在什么情况

下召开股东大会和临时股东大会？股东大会可以行使哪些职

权？ 投资者在购买公司股票成为股东以后，就成为公司财产

的所有者，既要对公司债务负有限责任，同时也有权参与盈

利分配和公司重要事务的管理。然而，应该看到，数目众多

的股东不可能全部参与公司事务，直接参与管理，所以客观

上需要建立一个机构来表达股东们的意愿、决定公司的重大

事项，这个机构就是股东大会。 股东大会由全体股东组成，

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股东行使权利主要通过参加股东大

会，对有关重大事宜进行表决来实现。 随着股份制经济的不

断发展，大型股份公司相继出现，这些公司的股东人数多达

数十万甚至上百万，而且分布地域也非常广，有的股东甚至

来自国外。在这种情况下，股东出席股东大会的花费相当可

观，因而对小股东而言，他们往往并不愿意参加股东大会，

这就造成股东与公司的联系越来越松散，导致股东大会成为

一种形式上的最高权力机构，而实际上董事会成了公司行政

管理的核心部门。因此，从60年代后期开始，世界各国的公

司立法都相应采取了一些改进措施，强化了董事会的执行权

限，适当缩小股东大会的执行权限，而相应扩大了股东大会

的监督权限。这样既可以保护股东的合法权益，又可以使公

司组织健全，提高运作效率。 在股东大会上，参与表决的普

通股股东在股东表决时拥有与自己持有的普通股比例相一致



的投票权，每股一票，股股平等；向不是股东每人一票，人

人平等。股东大会分为股东年会和临时股东大会两种形式，

其中，股东年会每年至少召开一次，并应在上一个会计年度

结束之后的6个月内进行。 临时股东大会通常由董事会认为

有必要时召开，一般是为了解决特别重要的问题。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公司在下列情况发生之日起

两个月内应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1）董事人数不足《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法定最低人数，或者少于公司章

程所定人数的三分之二时； （2）公司未弥补的亏损金额达

股本总额的三分之一时； （3）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0

％（不含投票代理权）以上的股东书面请求时； （4）董事

会认为必要时； （5）监事会提议召开时； （6）公司章程规

定的其他情况。 股东大会是股份有限公司的最高决策机构，

对公司的重人事项做出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和《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的有关规定，股东大会可依法行

使下列职伙 （1）决定公司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 （2）选举

和更换董事，决定有关董事的报酬事项； （3）选举和更换

由股东代表出任的监事，决定有关监事的报酬事项； （4）

审议批准董事会的报告； （5）审议批准监事会的报告； （6

）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7）审

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8）对公司

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做出决议； （9）对发行公司债券做出

决议： （10）公司合并、分立、解散和清算等事项做出决议

； （11）修改公司章程： （12）对公司聘用、解聘会计师事

务所做出决议； （13）审议代表公司发行在外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5％以上的股东的提案； （14）审议法律、法规和公司童



程规定应当由股东大会决定的其他事项。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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